
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

學士班論文寫作流程 

請於開學第一週以內，提報系辦指導老師名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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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文課程介紹（第一週）  
發給論文寫作流程表、指導老師同意書等表件 

提交指導老師同意書（第四週） 

提交論文寫作計畫表（第八週） 
（佔第一學期論文成績30％） （系秘轉交指導老師評分） 

提交論文綱要報告表（第十五週） 
（佔第一學期論文成績70％） （系秘轉交指導老師評分） 

提交論文初稿及論文題目報告表 

(含審查老師建議名單)（第七週） 
（系秘轉交指導老師審閱） 

 

提交論文定稿（第十五週） 
（佔第二學期論文成績100％）  〈電子檔word & PDF〉 

（系秘轉交指導老師、審查老師評分） 

 

論文評審（第十六～十七週） 

提交論文定本（暑假第一週） 
〈電子檔〉 

論文撰寫之「撰稿體例」請搜尋《台灣社會學刊》（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） 
 


